关于《济宁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是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事关广大业主切身利益和居住安全。《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济宁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维修资金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健全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但目前尚无统一的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为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及时维修和安全使用，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结合济宁实际，会同相关部门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起草了《济宁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依据

一是法律、法规和规章和上级文件的规定。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济宁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与维修资金管理有关的规定。

二是顺应管理机制变化情况。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根据《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近年来将主城区维修资金使用部分审批权限下放至各区，2024年授权任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辖区内的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管理等工作。

三是根据规定细化有关标准和流程。根据《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设区的市、县物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公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维修资金的数额并适时调整，制定维修资金具体补交、续交标准和流程，制定维修资金计划使用、一般使用、应急使用的具体申请程序，编制并公布相关示范文本和表格。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设五章、四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交存、使用、监督管理和附则。
（一）总则。明确《办法》出台目的，适用范围，维修资金、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定义，确立专户存储、业主共有、共同决策、政府监督的原则，明确职责分工、管理体制，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和管理效率。
（二）交存。明确维修资金的交存范围，首期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交存节点，维修资金管理专户开立，公共收益补充维修资金，维修资金的续交、补交等规定。
（三）使用。明确维修资金的计划使用、一般使用和应急使用的适用条件、表决要求、使用程序、分摊原则，规定维修资金不得列支的费用。
（四）监督管理。明确维修资金专户银行选择、管理模式、转账结算、公示查询、投资分配、核算审计、票据出具、监督检查等要求，规定房屋转让、灭失情形维修资金处理方式。
（五）附则。规定单独依法登记权属的车库等其他非住宅物业按照《办法》规定建立维修资金制度，对业主委员会未选举产生或未履职、不能正常履职的由物业管理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明确使用已售公有住房、公共租赁维修资金的申请人，以及《办法》施行日期和有效期限。

（六）附件。包括维修资金续交、补交标准和流程，维修资金计划使用、一般使用、应急使用程序。


